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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侨大学文件

华大设〔2014〕3 号

关于印发华侨大学贵重仪器设备共享平台

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

学校各单位：

现将《华侨大学贵重仪器设备共享平台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

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华 侨 大 学

2014 年 5 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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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侨大学贵重仪器设备共享平台
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

为提高我校贵重仪器设备的使用效益，促进贵重仪器设备开

放共享，充分发挥贵重仪器设备在我校教学、科研以及社会服务

中的作用，补偿贵重仪器设备的运行与维护支出，建立积极有效

的激励机制，实现贵重仪器设备可持续发展。根据《高等学校仪

器设备管理办法》和《华侨大学贵重仪器设备管理办法》等相关

文件规定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条 服务收费的原则

1. 贵重仪器设备实行开放共享、有偿使用、分类收费的管

理原则。

2. 各项测试收费必须制定明确的校外服务和校内服务等不

同收费标准。校内服务的收费标准应只包含仪器设备的运行成本

因素，且优先保证校内用户的共享测试需要，校内服务除了对学

生教学计划内的实验开放不收费外,其余一般按收费标准的二分

之一执行。校外服务按收费标准全额执行。

3. 对加入省市等贵重仪器设备协作共用网的设备，收费标

准按相关规定执行。

第二条 服务收费标准的制定

1. 制定贵重仪器设备有偿使用的收费标准主要依据分析测

试费、试验费、设备折旧费、材料费、人工费、测样时间等因素，

也可参照国内高等学校同类仪器设备使用收费标准确定。

2. 同类贵重仪器设备一般在全校范围内统一收费标准,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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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可根据贵重仪器设备的具体使用情况,适当上下浮动收费标

准，浮动幅度不能超过收费标准的 10%。

3.应按送样检测、自主上机等不同具体情况分别制定服务收

费标准。

4.对校外服务时，凡国家或省市物价管理部门有相应统一收

费标准的，按统一收费标准收费。

第三条 服务收费标准的审批程序

由贵重仪器设备使用单位提出具体收费标准，报实验室与设

备管理处组织相关专家共同审核后,报学校教育收费管理办公室

审批,审批结果公示一周后生效, 并送财务处备案。

若收费标准因各种原因确需调整的，贵重仪器设备使用单位

可提出调价申请报告，经管理单位负责人审核并签署意见后报实

验室与设备管理处，由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按程序报批。

第四条 服务收费的管理

1. 财务处设立学校贵重仪器设备共享管理中心的“贵重仪

器设备共享平台” 账目, 以及对各二级共享平台设立“xx 学

院(研究院等)贵重仪器设备共享平台”账目，并对所收取的服

务收费实行收支两条线的统一管理。

2. 华侨大学贵重仪器设备共享平台的用户须预先向平台账

户存入足够额度的测试服务费，才可使用平台内的仪器设备。预

存服务费余额不足时停止其继续使用仪器设备。

3.平台工作人员依据财务处工作人员审核确认的预存款申

请表办理预存款手续, 财务处工作人员依据平台工作人员审核

确认收费结算表办理缴费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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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对校外的服务收费，由学校按国家的有关规定代征发票

税费。

5. 服务收费的分配办法：服务收费总额的 30%上缴学校用

于资源占用费、缴纳税收和奖励先进集体和个人等用途；服务收

费总额的 70%返还贵重仪器设备使用单位，用于仪器运行维护费

用、仪器升级改造费用、配件和耗材购置费用、加班补贴和管理

费用等用途（其中加班补贴的比例不得超过返还额度的30%）。贵

重仪器设备使用单位应根据学校相关规定与本单位情况自行制定

返还的服务收费分配细则，报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备案后执行。

6. 机组人员不得利用学校对内的优惠政策为校外人员提供

任何形式的中介测试服务,不得擅自减免收费，不得私自收取现

金。一经发现，将给予全校通报，同时违规人员必须按校外服务

收费标准补缴所有的差额，并按有关规定给予严肃处理。

7. 贵重仪器设备服务收费的成效纳入贵重仪器设备年度使

用效益考核的范围；对于开放共享程度高、服务成效突出的部分

贵重仪器设备，学校贵重仪器设备管理专项基金将补贴设备的部

分运行维护费用。

第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并由实验室与设备管理

处、财务处负责解释。

华侨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4 年 5月 26 日印发


